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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建办字 〔2020〕70号

关于印发 《青岛市建筑垃圾违法行为

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市、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城市管理

局、财政局:

为加大青岛市建筑垃圾违法行为打击力度,形成社会共

治的良好氛围,制定了 《青岛市建筑垃圾违法行为举报奖励

暂行办法》现予印发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青 岛 市 住 房 和
城 乡 建 设 局　青岛市城市管理局　青 岛 市 财 政 局

2020年6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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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建筑垃圾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

第一条　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综合整治工作,积极构

建公众参与机制,解决私拉乱倒、私自处置建筑垃圾等违法

行为,营造良好城市环境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

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》《青
岛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,结合我市实际,制

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　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建筑垃圾违法行

为进行举报,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。
第三条　本办法所称建筑垃圾是指新建、改建和拆除各

类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市政道路、管网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弃

土、弃料等废弃物。
第四条　建筑垃圾违法行为举报内容包括随意倾倒、私

自倒卖、私设消纳场所、运输未密闭或密闭不严造成沿途撒

漏等违法行为。
第五条　建筑垃圾违法行为举报人应提供违法行为发生

的具体时间、详细地点、车辆主要特征,要附带清晰可查证

的图片、影像资料 (带车牌照、车辆进出、有倾倒撒漏行为

过程等),并提供举报人真实姓名,有效联系方式。对于通

过热线电话方式举报违法行为的举报人应保存违法图片和影

像资料,以备向相关部门提供。
第六条　建筑垃圾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的方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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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电话举报,市南区、市北区、李沧区、崂山区、
城阳区、西海岸新区、即墨区举报电话:12319;胶州市、
平度市、莱西市举报电话:12345。

(二)微信举报,青岛城管微信公众号。
第七条　奖励举报建筑垃圾违法行为实行属地化管理,

由各区市建筑垃圾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进行核实。核实

属实的,由各区市建筑垃圾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发

放奖励。奖励资金列入各区市财政预算统筹安排,其中,市

南区、市北区、李沧区所需奖励资金由市级财政负担。
第八条　举报下列情况,经调查情况属实,对实名举报

人给予奖励:
(一)随意倾倒;
(二)私自倒卖;
(三)私设消纳场所;
(四)运输未密闭或密闭不严造成沿途撒漏。
第九条　对上述违法行为举报属实的,第一至第三款按

每人每件奖金200元进行奖励,第四款按每人每件奖金50
元进行奖励。对违法行为无法查实,或在受理举报前已被媒

体曝光,或已经行政主管部门查实处罚的,或举报人采取多

头重复举报、恶意举报的,以及情节显著轻微的,对举报人

不予奖励。对同一违法行为,奖励首位举报人 (以受理登记

时间为准)。
第十条　市、区建筑垃圾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受理

各渠道举报信息后,应按相关规定程序和期限调查处理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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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举报人相关信息予以保密。为便于及时准确调查处理,举

报人举报建筑垃圾违法行为的,应尽可能的协助受理机关进

行调查处理,必要时需对建筑垃圾违法行为的发生地和有关

场地、车辆等进行指认。
第十一条　举报人接到领取奖励通知之日起20日内,

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填写 《青岛市建筑垃圾违法行为举

报奖励事项奖金领取表》,办理领取奖金事宜。
举报人应在有效期内提供本人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等信

息,由奖金发放单位通过银行汇款形式发放奖金。
无法联系到举报人或逾期未领取的,视为自动放弃。因

举报人提供相关信息不准确,导致无法发放或者错发奖金,
由举报人负责。

第十二条　市、区建筑垃圾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应

当加强建筑垃圾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资金的管理和监督,并定

期通过政务网站或者媒体向社会公布有奖举报案件查处、奖

金发放情况,接受公众监督。对违反上述情况的,依纪依法

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第十三条　本办法由市建筑垃圾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
第十四条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　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6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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